
二○二四上半年台南市召會區負責成全訓練  

專題一  大區及小區事奉核心的建立 

壹  作神經綸軸心之基督的身體，乃是三一神的生機體；不是人工所作出的組織，

乃是三一神作生命所產生的生機體—弗一 22～23，參結一 15～21： 

一  這生機體的事奉是基督身體團體的生機事奉；在這個事奉裏，每個肢體都是不可少的，

並且每個肢體都當依其度量而盡生機的功用—羅十二 4～8，林前十二 14～22，弗四 16

中。 

二  這生機體的事奉還是新約福音祭司體系的生機事奉；是全體的，是整個祭司體系的；

個個都傳福音救罪人，個個都餧養信徒，個個都成全聖徒，個個也都申言，使我們眾

人一同達到成熟的地步，基督的身體得以建造起來—彼前二 5，9 羅十五 16，約二一

15，彼前二 2，羅十二 1，弗四 11～16，林前十四 1，3～5，12，24，31。 

貳  復興的基本原則，就是工作要從中心作到圓周—徒一 8，十三 1～2： 

一  工作必須從中心往外普及，一直達到圓周。 

二  首先是少數幾位弟兄，再逐漸的加多；先是二個燒一個，而後三個都燒起來，再去燒

另一個，從中心作到圓周。 

叁  在各分家作負責人的乃是擔負重大的責任；他們需要有心，肯出代價，肯花

時間和力氣；每週應當有一次分家負責人聚會，這個聚會非常重要： 

一  召會的顯出主要是藉著聚會，尤其是分家聚會；召會的牧養和照顧，乃是靠分家聚會。 

二  分家負責人的聚會乃是為著加強分家的聚會，這是分家負責人聚會的功用。 

三  弟兄姊妹看見家負責所作的事，就會跟著一同作；如此，許多弟兄姊妹都能被成全，

成為分家聚會的負責人。 

肆  分家負責人聚會的內容： 

一  一旦形成核心，我們所該注意首要的事，就是禱告。 

二  大家需要有學習並敬畏主，把自己擺在一邊，給聖靈完全的自由來帶領；眾人要在聖

靈的管制下，有主的話，也有人負開導、帶領的責任： 

1  為了幫助記憶，他們需要準備記事本，隨時記下聖徒的光景和需要，就如那幾位需

要看望、誰的職業或家庭有難處等，也要清楚弟兄姊妹對福音的心情和心願。 

2  眾人你交通一點，我交通一點，林林總總的感覺堆加在一起，如同幾個字成為句子，

幾句話成為文章，就知道聖靈要如何帶領召會往前。 

二  分家聚會的負責人要在屬靈上能生意。 

三  在負責人聚會中，與會者當在神的愛裏交通聖徒的情形；各分家聚會負責人在這個聚

會中彼此有學習；藉著透徹的交通，就能在行動上一致，且非常和諧。 

四  分家負責人聚會需要花工夫經營。 

參讀書目：神新約經綸中的奧祕，第三章；李常受文集一九五六年第三冊，事奉的指引，第

七章。 



職事信息選讀： 

分家負責人聚會的重要性 

每週應有一次分家負責人聚會，這個聚會非常重要。為何要有分家負責人聚會？首先，我

們要來看為何要有分家聚會。一處地方召會規模一大，一定要分家，因為聚會越小，交通、

牧養、照顧就越透徹。今天召會分家分得還不彀厲害。應該分得更小、更多，但因許多條件

配合不上，主要是缺少能帶領的人，加上地點和設備不彀，所以分家還不彀多，也不彀細。

召會的顯出主要是藉著聚會，尤其是分家聚會。分家聚會一差，召會光景就差。光靠大聚會，

召會無法好好建造起來。召會的牧養和照顧，乃是靠分家聚會；分家聚會若不好，召會的牧

養、看顧、教導必定不好。分家負責人的聚會乃是為著加強分家的聚會，這是分家負責人聚

會的功用。盼望大家對這件事越來越有感覺。 

分家負責人聚會的內容 

在聖靈的管制下，有主的話、有帶領 

分家負責人聚會並不容易，乃是一班弟兄姊妹在聖靈裏來聚會。大家需要有學習並敬畏主，

把自己擺在一邊，給聖靈完全的自由來帶領。這樣的聚會不是討論會，會中討論不該太多，

不能倣照列國的風俗，經由討論、辯論而付諸表決。眾人要在聖靈的管制下，有主的話，也

有人負開導、帶領的責任。 

比較前面的兩位弟兄，應該作此聚會的帶領人。這兩位弟兄需要花相當的時間，來思索、

揣摩、尋求各分家應有的活動、工作、事奉、事務。所以，他們平日需要一直觀察各個聚會

有何短缺、差錯，以及何時應該去加強、鼓勵、勸勉。 

為了幫助記憶，他們需要準備記事本，隨時記下聖徒的光景和需要，就如那幾位需要看望、

誰的職業或家庭有難處等，也要清楚弟兄姊妹對福音的心情和心願。例如，某位聖徒有心把

家打開，在家中有家庭福音聚會，就可以在負責人聚會中交通這件事，作為一個引子，引出

弟兄姊妹的感覺。大家一同學習敬畏主，尋求主的帶領。會中也可以尋求主日晚間聚會往前

的路，比如有些禱告、唱詩的情形應當有所改進。有的事要先作，有的事以後再作。眾人你

交通一點，我交通一點，林林總總的感覺堆加在一起，如同幾個字成為句子，幾句話成為文

章，就知道聖靈要如何帶領召會往前。 

分家聚會的情形不一定能由分家負責人聚會完全反應出來，但由分家負責人聚會的強弱就

可略知一二。各分家情形有時強、有時弱，其中存在偶然的因素；但由分家負責人聚會的光

景，多少可以斷定那個分家的屬靈情形。 

在屬靈上能生意 

作生意的人要能生出意來；生出意來，就是生出他的買賣來。分家聚會的負責人要在屬靈

上能生意。聖靈天天在地上作事，在召會中作工，但需要有人點出聖靈的感覺，配合聖靈的

工作。我們對聖靈的工作要有敏銳的感覺，透切的摸著，並且要積極與聖靈的工作配合。例

如，一位弟兄在學校教書，有許多機會接觸學生並認識人，他的屋子也彀大，就可以在他家

有福音聚會。我們看見這事，就要為此多有交通與禱告。這事若是主的旨意，求主叫那位弟

兄的心被感動，願意打開家。這就是跟隨聖靈的心意，以及照著弟兄姊妹的現況而有的禱告

與交通。 



在執行的時候，許多原則和細節都要仔細禱告、交通、討論。聖靈一直與我們同在，我們

的作法和方式都當隨從聖靈的引導。事情作完後，必須再有交通，這就是世人所說的檢討。

這種聚會通常費時較長，最少需二小時。我曾聽過有些地方曾經為著召會的事奉從晚上七點

聚到半夜十二點；這乃是我所見過最美且最有祝福的配搭。 

在神的愛裏交通聖徒的情形 

神的愛寬大、柔細、周到。在負責人聚會中，與會者當在這樣的愛裏交通聖徒的情形。聖

徒們有特別好的情形，也有特別不好的情形。眾人也許交通到要把某項責任交給某位聖徒，

鼓勵他嘗試有一點事奉；也可能交通到弟兄姊妹事業的情形、病痛的情形、以及個人的難處

等。各分家聚會負責人在這個聚會中彼此有學習。藉著透徹的交通，就能在行動上一致，且

非常和諧。  

召會若有不和諧的光景，乃是因為負責人缺少交通。有些事原則上是召會許可的，不必交

通就可以執行。有些事長老們原則上已有過定規，不必再取得長老的許可。但若事情大而難

決，召會也從未定規，就要交給長老們來斷定。有時候重大的事需要等一等，不能太快。如

此召會纔能有秩有序，不致混亂。 

要有經營 

分家負責人聚會需要花工夫經營。若分家負責人聚會好，分家聚會多數就會跟著好轉。分

家聚會不好，大聚會就不會好。大地方召會光景要好、要強，就要實行分家，並使分家的光

景好、光景強。分家要強，擔負分家責任的人就需要強。所以，負責人要比一般弟兄姊妹花

更多心力在聚會上。負責人聚會就像參謀總部，研究分家的情形，決定往前的方向。分家負

責人一方面要受訓練，學習技能；另一方面要開會，學習研究人。兩者缺一不可。 

全體都事奉 

我們中間沒有聖品階級。主的心意乃是要召會中每一個肢體都盡功用，好得著一個身體來

彰顯祂自己。以弗所四章講到基督身體的建造。十一至十二節說，主賜下四種有恩賜的人，

為著建造基督的身體；十六節說到身體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意即召會自己建造自己。召

會中需要有恩賜的人成全弟兄姊妹盡功用，實行身體的生活，就是羅馬十二章所啟示的生活。 

眾聖徒也需要配搭在一起，為著身體的建造。舉凡牧養、看顧、帶領初信者等，這些服事

不能只落在少數工人身上，需要眾聖徒被興起來，在身體裏一同配搭事奉。等到新得救者被

成全起來了，就能呼召更多人一同有分於召會的事奉。召會事奉不能只靠少數人，不能只有

少數人蒙恩；眾人都事奉纔是神的心意。這乃是蒙福的事。這件事在召會中建立起來，眾人

都事奉就成了我們的家風。 

弟兄姊妹看見家負責所作的事，就會跟著一同作。如同在家庭中，弟弟妹妹看見父母、兄

姊所作的事，自然跟著倣效。如此，許多弟兄姊妹都能被成全，成為分家聚會的負責人。臺

灣五十餘處地方召會，不是由同工們前去設立；新成立的召會幾乎都是由鄰近大召會中受過

帶領、帶職事奉的聖徒，到了新地方，成為當地的負責人而建立起來。這些帶職事奉的負責

人在新地方服事召會，牧養聖徒，召會的情形就穩定下來。（李常受文集一九五六年第三冊，

事奉的指引，第七章。） 

 


